
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劳务费发放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为规范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在开展业务过程

中劳务费的发放，明确发放和领取劳务费的范围和标准，根据《中央和国

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《民政部部管社会组织专家咨询费、讲课费发放

和领取管理暂行规定》，同时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讲课费

第一条 讲课费是基金会为履行本单位职能和开展特定业务工作的实

际需要，在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中向所邀请的授课人员专付的报酬费用。

第二条 讲课费税前最高标准（按实际学时）

（一）副高级、处级及以下：≤2000 元/学时；

（二）正高级、司局级及相当：≤3000 元/学时；

（三）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、部级及相当：≤5000 元/学时。

第三条 计算规则

（一）每半天最多按 4 学时计算；

（二）同一人多班次授课不重复计发；

（三）不满 1 学时按 1 学时计。

第四条 无职称/无行政级别人员

（一）社会组织负责人（含名誉职务）：≤1000 元/天；

（二）其他人员：≤800 元/天。

第三章 专家咨询费

第五条 专家咨询费的发放范围和标准



（一）专家咨询费是指各单位在评审、评比、评估、论证、鉴定、考

核、检查、验收、咨询、命题、组卷、面试、绩效评价、资格（资质）认

定等各类咨询性活动中，就相关事项向临时聘请提供意见建议人员支付的

报酬费用。

（二）专家咨询费发放范围主要为其他单位的人员，不得发放给本社

会组织人员。

（三）专家咨询费的发放标准按照相应资金渠道的经费管理制度执行。

（四）相应资金渠道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发放标准可参照财政部《中央

财政科研项目专冢咨询费管理办法》（财科教[2017]128 号）的标准执行，

具体如下：

第六条 会议/现场形式咨询费（税前标准）

（一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、司局级及相当职务：2500-3000 元/人/天；

（二）其他专业技术人员、处级及以下：1000—2500 元/人/天；

（三）无职称/无行政级别人员：社会组织负责人（含名誉职务）参

照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标准；其他人员参照其他专业技术人员标准。

第七条 通讯咨询（信函/邮件/线上）

按次计发，标准为会议形式日标准的 20%-50%。

第八条 高层次专家

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、部级及相当职务，标准可上浮不超过

50%，从严审批。

第四章 志愿者补贴及其他劳务费

第九条 志愿者补贴执行标准：200 元/人/天。

第十条 技术支持和服务支持劳务费：



基金会因开展业务和日常工作的需要，临时聘请的与该业务相关的技

术支持和服务支持人员的劳务费。按照劳动强度、技术含量等综合因素，

按 200～650 元/人/小时计。

第五章 发放劳务费的财务管理要求

第十一条 劳务费在发放时由财务部门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

务。

第十二条 基金会发放专家咨询费、讲课费等报酬费用，应当按照

规定程序和标准据实报销。如实填写领取人姓名、所在单位、职务职称、

身份证号、发放金额等必要信息，发放登记表作为原始凭证归入会计档案。

第十三条 劳务费的发放一律采用银行转账，不得采用现金发放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本基金会理事会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经 2019 年 6 月 28 日第一届第八次理事会表决通

过后实施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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